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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进行确认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4 月 24 日，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

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关于<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将全资孙公司华商龙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商龙控股”）持有的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100%的股权出

售给交易对方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唐创泰”或“乙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2020 年 6 月 2 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唐智能

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附条件生

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其他各项议案，《附条件生

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生效。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英唐创

泰因在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支付不低于总对价 51%的首期款，在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

作日，完成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且如果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未支付首期款，

则可视为英唐创泰单方面放弃本次交易。 

因本次交易融资项目相关备案审批程序超出此前双方预估，耗时较长, 导致对整体

交易进程造成了一定的迟延，鉴于英唐创泰在持续推进其融资审批报备进程，且双方切

实希望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公司与英唐创泰就此前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及相关条

款做出适当调整进行了协商。截止 2020年 9月 23日，英唐创泰 14.8 亿人民币股权支付

对价已经全部到账，相关备案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英唐创泰已经具备一次性支付转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对价的条件。为更好更快促成本次交易的完成，公司与英唐创泰就前述付款期限及相关

条款调整事项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 

二、协议签订的主要目的和背景 

由于本次交易融资项目相关备案审批程序超出此前双方预估，耗时较长，对整体交

易进程造成了一定的迟延，在保障本次交易顺利实施、不损害公司快速回收资金降低负

债和财务成本，在保证公司向半导体设计、制造方向转型升级这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此前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及相关条款做出适当调整并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针对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及交割安排作出了细化和修

订。 

《补充协议》签署后，原《股权转让协议》13.2 条关于因约定金额逾期支付而收取

乙方每日 0.5‰的违约金条款不再执行，替换为乙方在交割完成后延期超过 5 个工作日

未能出具解付资金的联合指令，乙方应赔偿 1 亿元人民币；13.5 条（3）项认定单方面

放弃交易并赔偿 1 亿人民币的行为由《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30、60 工作日，乙

方未能完成约定金额付款替换为《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未能支付全部收

购价款。 

上述条款的修订是考虑到实际交易支付路径及所需履行程序周期超出双方此前预

估的这一客观现实；同时，相关的条款设定本意是为保障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实施，用于

弥补如果某方不完成交易所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鉴于当时交易完成在即，交易无法完

成风险极低，为了最终交割的快速顺利完成，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批

通过，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及资产交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相应的《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06）、《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完成资产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 

三、确认事项 

虽董事会审批签署《补充协议》属于原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权限事项，但鉴于

上述《补充协议》的签署替换了原协议的违约金条款，据此，英唐创泰无需依据《附条

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按照每日 0.5‰标准支付逾期违约金（截至 2020 年 9 月 23 日，

计算违约金金额为 6,274.46 万元）及另行支付视同单方面放弃交易的 1 亿元违约金，属



公司放弃权利范畴，涉及权利金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对《补充协议》内容及协议签署

进行确认。 

202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

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进行确认的议案》，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进行确认。 

四、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补充协议》签署完毕后，公司与英唐创泰立即启动了最终的股权交割程序，并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过后以及相应对价的支付。公司获得 14.8 亿元人

民币股权转让款，一方面可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减少财务成本、降低负债率，有利于缓

解公司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公司也拥有了较为充裕的资金储备，不仅可以为现存业务

的扩张发展提供基础，还可以为公司目前在向上游半导体芯片高端技术领域延伸的转型

发展需求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支持，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 

综上，本次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是较为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五、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